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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私法效果层面，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应限定于免除管理人实施管理行为的后顾之忧。对管理人之

管理行为的鼓励，则属于法政策考量的内容。学说上“费用–损失”之划分框架在简洁与可操作性上均

不足够。不妨根据法效果的差异，将管理人的成本划分为必要费用与损失两类。必要费用指管理人实施

管理所承担的客观必要成本，管理事务之典型危险现实化所致的损失，亦属于客观必要成本，与管理人

的主观意志无关，受益人需全额偿还。为避免给受益人造成过重负担，必要费用应以受益人的实际受益

为上限。此外，凡管理人支出之成本超出必要费用者，皆属损失，由法院综合考量管理人的成本大小，

受益人与管理人的经济水平以及受益人的受益情况等多种因素酌定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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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level of private law effectiveness, the normative intent of the system of unconditional man-
agement should be limited to exempting managers from the worries of implementing manage-
ment actions. Encouraging the management behavior of managers is a matter of legal and policy 
consideration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dividing “cost loss” is not concise enough in terms 
of simplicity and oper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s in legal effects, the costs of manage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ecessary expenses and losses. Necessary expenses refer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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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and necessary costs borne by the manager in implementing management, and the losses 
caused by the realization of typical risks in management affairs are also objective and necessary 
costs, which are not related to the subjective will of the manager. The beneficiary needs to fully 
repay them. To avoid burdening beneficiaries excessively, necessary expense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actual benefits of the beneficiaries. In addition, any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manager ex-
ceeding the necessary expenses are considered losses, and the court shall make a comprehensive 
judgment based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size of the manager’s costs, the economic level of 
the beneficiaries and managers, and the beneficiary’s benefit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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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因管理中管理人所支出的成本该如何弥补，自《民法通则》以来的规范性文件对此均有涉及，但

无定论。核心矛盾在于，如果不对管理人进行充分的填补，可能会造成管理人所承受的不利益过大，以

致在社会层面上打消一般民众从事无因管理的积极性；如果对管理人进行过于充分的补偿，那么在受益

人无法控制管理成本的情况下，又可能导致受益人承受意料之外的过重负担。此种利益上的不平衡，在

管理人所受损失较为巨大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根据《民法典》第 979 条，管理人的成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因管理事务而支出的必要费用，

另一是因管理事务而受到的损失，前者需受益人全部偿还，后者则可要求受益人进行适当补偿。从而，

该条的解释作业，应主要集中于必要费用的范围界定以及“适当补偿”的具体适用。其中，尤其适当补

偿具有较大的司法弹性，进一步增加了解释论作业的繁重。 

2. 再辨无因管理之规范意旨 

主流教科书均将鼓励行为人互助义举作为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为达成此目的，似乎必须给予

管理人相当补偿以作为激励。可一旦如此，补偿问题天然造成了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对立，两者

的调和只能是剪不断、理还乱。基于此，本文认为或有必要重新审视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反思将

无因管理作为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之法，是否将其捧在了过高的位置。 
如果认为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是鼓励行为人的互助义举，那么为了达成鼓励的效果，行为人似

乎便会因其管理行为受到特别优待。例如，生活中的荣誉证书与奖状，往往有印有“特发此证(状)，以资

鼓励”，证书与奖状，正是给予行为人特别优待的鼓励体现。按照学者归纳，无因管理制度对管理人的

优待至少典型表现在如下两方面上：第一是，适法无因管理可排除管理承担之违法性[1]，例如，邻屋失

火，管理人破门救援，即为因管理之承担而侵害受益人的所有权，此时不具有违法性[2]，因而不成立侵

权责任。第二是，管理人因管理事物而遭受损害时，受益人需进行适当补偿，有观点认为这里的适当补

偿为公平责任[3]。而公平责任的基本意蕴为，受益人本无需对管理人进行赔偿，只是出于公平考量而要

求受益人进行适当补偿[4]。这里从无需赔偿转变而成的适当补偿，被认为是法律对管理人优待的体现。 
但事实上，以上两处优待均不成立。首先，以管理人破门救援为例，就算没有无因管理制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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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行为同样不构成侵权，因为管理人不具有过错。过错，指行为未达到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而管理人

从事无因管理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高尚行为，明显高于一般理性人标准，不可能构成过错。其次是，受

益人对管理人的适当补偿，并不构成对管理人的优待。原因是，管理人为保护受益人而遭受损失，受益

人从中获益，显然需要对管理人进行补偿，这是没有争议的事理自然，并未给予管理人超出其应得范围

的利益。冯德淦老师即指出，无因管理中管理人遭受损害的救济，在逻辑上与公平责任存在差异，因其

根本出发点是本来就需要救济，只是考虑到某些情况下救济赔偿数额可能过高，故才予以适当限制[4]。
也正是考虑到这里对管理人的救济与公平责任存在巨大差异，王轶老师认为可通过“法定补偿义务”来

代替公平责任，从而避免这里的补偿救济因公平责任之语词而遭到不合理的限缩[5]。 
以上两处优待的不成立，意在说明，无因管理制度并未给予管理人额外的好处。所以更恰当的理解

或许是，鼓励行为人互助义举，只是立法者的期许，是一种法政策上的考量。而《民法典》的法律条文

则只是用于明确无因管理的法效果，而非给予管理人以超出其应得范畴的利益。如此区分的意义在于说

明，对互助义举的鼓励，应当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法政策上的鼓励，另一方面是私法效果上的鼓

励。法政策上鼓励无因管理，尤其是鼓励见义勇为，因此可以在法政策能够影响的领域中给予见义勇为

的当事人优待，如政府可以对见义勇为的人进行表彰，或者通过地方性法规对见义勇为的人颁发奖金。

有学者在比较法的视角指出，日本私法对见义勇为的救助较为欠缺，主要原因就是由公法承担起了这一

职能[4]。但是私法不一样，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果给予管理人优待，那只能是通

过转移受益人利益的方式加以实现，这会导致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反而可能导致矛盾的激

化。毕竟，受益人本身并无过错，不应处于与侵权一般的法律地位。此外，鼓励互助义举的意义，主要

体现在社会层面上每一个潜在个体都能在需要他人帮助的时候得到救助。但事实是，并非所有人都得到

过他人的重大救助，尤其是见义勇为。这说明，如果通过转移受益人的利益来达成对管理人的优待，进

而在私法上鼓励人们见义勇为，那么等于是用受益人的财产弘扬社会正气，如此近乎于慷他人之慨，背

后的合理性似不充分。甚至，优待管理人，或许本就应当是公法的内容，而非私法调整的范畴。 
如果说《民法典》第 979 条仅在于明确管理人求偿的法效果，那么有必要进一步说明该法效果在

私法以及社会上的影响。私法层面上，该条作用于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利益调和，调和的边界通过

必要费用与损失的划分进行界定。社会层面上，该条的私法效果，会影响之后行为人的参与无因管理

的动机。在这一层面上，无因管理制度与民法其他制度存在巨大差异，最本质地体现为，无因管理是

否发生，取决于管理人的单方意志，而以合同法为典型的其他制度，则均是双方意思一致的结果。因

此，无因管理是否发生，端赖管理者是否决定进行管理，管理人所支出的成本，不存在通过双方协议

分摊的可能，只能通过法律加以明确。合同等法律行为，则存在事前磋商的可能，相应法效果不仅能

够不依赖于《民法典》的规定，更能通过双方意思来确定相互的利益分配。从而，如果管理人在管理

活动受到损失，产生的社会影响便是之后潜在管理人参与管理的动机有可能被遏制。如果合同相对人

在合同关系中受到损失，那么也只会让之后的合同参与人在合同关系中更为审慎磋商。这说明，无因

管理的法效果会影响其他行为人参与无因管理的动机，但其他制度，如合同法律行为则不大会影响行

为人参与缔约的意愿，因为行为人追求对自身有利的合作是一种必然发生的客观事实。这一差别集中

反映了，无因管理制度所调整的行为，往往是出于道德；而民法其他制度，则一般来说道德的意味显

著降低，利益交换的程度相对更高。 
综上所述，一方面，私法无法给予管理人额外的优待，另一方面，无因管理的法效果又确实客观上会

影响行为人的管理动机。因此浅见以为，作为法律制度的无因管理的规范意旨，并非是鼓励行为人的互

助义举，而是通过设定一定的法效果以达成管理成本在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分担，避免管理人的负担

过重，从而免除人们参与无因管理的后顾之忧。在此意义上，管理人求偿数额的不充分，或许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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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必要费用与损失的区分框架 

需指出，管理人所得到的补偿虽不必然充分，但如此安排的法效果却未尝不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其中关键是，合理界定管理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损失的范围。 
必要费用与损失之间的区分，主流观点是通过管理人的主观意志进行区分，认为管理人自愿性的支

出为费用，非自愿而承受的不利益则构成损失[6]。之后，在费用的框架下，进一步检视该费用的必要性，

唯有必要的费用方能得到全部填补。必要性的判断，采客观理性人的标准[7]，以执行管理时作为判断时

点。且一般认为，自愿性费用支出的赔偿与管理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否最终达成并无必然的关联性，只

要管理人主观上有管理意思，客观上也合理地实施了管理行为，即便并没有达到本来所欲追求的目的，

受益人也需要对管理人的自愿性财产支出加以赔偿。 
至于管理人非自愿承受的损失，则主要通过适当补偿的方式加以填补。采取适当补偿的主要目的即

为限制补偿数额，避免给受益人造成过重负担。至于何谓“适当”，规范性文件一般将受益人的受益多

少和经济状况作为考量因素。但这种做法在理论界似乎不被认可，被批评为错误混淆了不当得利制度与

无因管理制度，统一限制的做法不利于提倡社会互助，且无法适用于救助他人生命的场合，因为生命无

价[4]。有学者认为，应当通过内外部协同的方式对“适当”进行解释。所谓的内部控制，即指对管理受

到的损失进行类型化构造，如果管理人因事物的典型风险而导致损失，则不管是人身损失还是财产损失，

原则上都需要全部填平，如救助他人而被加害人一并殴打等[4]。一般风险所导致的损失则不予赔偿[7]。
所谓的外部控制，便是指损害酌减制度和公平责任制度，前者用于减少赔偿数额，避免给受益人造成过

重负担；后者用于对管理人进行填补，主要作用于一些受益人本不必赔偿的场合，比如管理人在救人的

过程中突发心脏病而死，为提倡见义勇为而要求受益人进行适当填补。 
以上方案逻辑严谨，似可称周延。但笔者认为应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第一，依靠管理人自愿与否来区分费用与损害，在逻辑上似乎并不严谨。例如，管理人为救人而进

入火场，那么管理人必然知道其很有可能会被火灼伤而需要治疗。治疗便会产生治疗费，在自愿的角度

上，管理人自愿进入火场，似乎足以说明这里的治疗费便是自愿的支出。但管理人内心并不愿意被火灼

伤，所以这里似乎又是非自愿的损失。也即，自愿与否的认定在这一情形中似乎遇到了两难。除此之外，

这样划分的实益似不明显，同样在救火的场景中，无论将管理人被火灼伤所致的治疗费视为费用抑或损

失，按照前述学者的解释框架，原则上受益人均需全部赔偿。既然如此，更便捷的思路或许是，直接将

某些费用与某些损失直接归为一类，进而采取统一的处理方案。 
第二，以上方案似乎与司法实践的判断存在较大出入。主要原因是，以上方案存在较大的重复调整

空间，进而导致最终赔偿数额的确认依然十分模糊。例如，在内外部协同的方案中，首先依靠内部对损

害的类型化构造形成赔偿数额的初步确定，之后再通过外部的损害酌减制度和公平责任对先前初步确定

的赔偿数额进行矫正。在积极意义上看，这样的二次调整的确较为灵活；但在消极的视角上看，等同于

一开始初步确定的赔偿数额几无意义，因为完全有可能会因为接下来的损害酌减导致赔偿数额骤降，或

者因公平责任而导致赔偿数额骤升。可见，相较于内外部协同的二次调整，或许更合理的方案是，划出

清晰与模糊的界限，清晰界限中的赔偿数额是无需调整的，只有模糊界限中的数额才有司法调整的可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根据管理人是否自愿来划分费用与损失，进而构建起的管理人求偿框架的解

释力并不足够，至少费用与损失的划分在明确求偿内容上意义不大。管理人进入火场这一例子更是说明，

费用与损失之间可能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不应通过对概念进行定义进而决定法效果的内容。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更佳的方案或许是，直接按照《民法典》第 979 条的文义，将管理人求偿的内

容划分为必要费用与损失两项，区分的标准不再是管理人的主观意志，而是法效果的评价。即，凡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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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需要受益人全部赔偿的项目，便应划入必要费用的范畴；凡是认为需要受益人适当赔偿的项目，便划

入损失的范畴。如此一来，管理人的求偿内容就简洁明了地分成了两部分，一个是清晰的必然得到完全

填补的必要费用，另一个是由法官根据多种因素加以裁量补偿的损失，前者可以划定求偿的下限，后者

用于影响上限。这样，只要廓清必要费用的内涵，便可为管理人能够得到的补偿进行清晰的兜底，就能

有效打消管理人的后顾之忧。其余动态调整的损失补偿，则能根据个案情况决定数额，有助于达成社会

影响与个人利益调整的统一。不要使用空格、制表符设置段落缩进，不要通过连续的回车符(换行符)调整

段间距。 

4. 划分必要费用与损失的解释论方案 

4.1. 必要费用之确认及其全额偿还 

关于必要费用的界定，界定时点应以费用支出时为准，此点并无异议。但在必要性检视上，存在主

观说与客观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管理人有合理信赖认为是必要费用的，即可求偿，无论客观是否必要；

后者认为应以“客观”标准为断，须事实上为必要[7]。两说争议的核心在于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

如果认为无因管理制度意在鼓励互助，那么便会倾向于采取主观说的观点，对管理人进行更为充分的补

偿；如果认为无因管理制度仅意在免除管理人的后顾之忧，避免使管理人承受过重的不利益，那么采客

观说便已足够。考虑到无因管理与合同之间的差异，强制转移受益人的财产以填补管理人的正当性似不

充分，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客观说。 
无因管理，即主动帮助他人，此点具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受益人并未主动请求管理人实施管理行

为，因此无法强迫受益人承担管理人的所有成本，不然近似于强迫得利，尤其在受益人无法控制管理成

本的情况下；第二是，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对受益人具有积极价值，因此在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内划出一部

分给管理人应符合基本的直觉判断。两相结合可知，如果将必要费用理解为管理人可以全额求偿的那部

分支出，那么必要费用的确认同样可以从以上两个视角出发加以确认： 
首先，之所以无法强迫受益人承担管理人的所有成本，核心原因是，管理人与受益人所处的位置不

同。一方面，管理人可以向受益人追偿，而受益人则只能自行消化这些成本，因此受益人可能在支出上

更为谨慎；另一方面，管理人本身的经济条件与受益人往往并不一致，这导致双方支出的成本可能也并

不相同，如同样在出行上，受益人自己可能只愿意选择公共交通，管理人却习惯于打车出行。考虑到管

理人的行为在社会层面上具有积极意义，受益人所应承担的必要成本，更恰当的表述，应为一般理性人

处理类似事物时所会支出的成本，从而调和管理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差异。此点近似于客观说的立场。 
其次，设若管理人的管理行为对受益人具有积极价值，那么在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内令受益人负担一

般理性人处理管理事务时所会支出的成本，便不会给受益人造成过重的负担。因为若无管理人的管理行

为，便没有受益人的受益。以受益人的实际受益构成其对管理人全额补偿的上限，至多不过取除受益人

的受益，等同于管理行为未曾发生。 
结合上述两点，管理人实施管理行为的必要费用，应可归纳为，在受益人实际受益的范围内，管理

人为管理事物所承担的客观必要成本。客观必要成本，即指一般理性人处理类似事物所需的成本。这里

有两点需加说明，首先，这里之所以采“成本”而非“费用”，原因是，成本分为管理人意志内可控制

的部分与管理人意志外不可控制的部分。可控部分，典型如管理人出行的交通费用。不可控部分，即是

管理事务本身所蕴含的典型风险现实化后所导致的相应费用，如管理人进入火场后被灼伤所引发的治疗

费用，或者管理人衣物被烧毁所引起的损失。抛去管理人的控制能力，交通费用与被火灼伤所导致的治

疗费用并无本质不同。如此分类，避免了自愿与否所导致的无效分类，凡属管理事物通常必然导致的成

本，在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内，都属于需要全部赔偿的必要费用。其次是，这里的一般理性人处理类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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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成本，也可理解为大多数人处理类似事务的平均成本，意在抹去管理人个人特质可能给受益人造成

的过重负担。如管理人穿着价值十几万的昂贵皮鞋跳河救助溺水者，这里昂贵皮鞋浸水所导致的严重损

失，便是具体管理人与一般大多数人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偏离。以一般大多数人的平均成本作为划入必要

费用之参照，意在提醒管理人尽可能控制自己的管理成本，避免给受益人造成过重负担。以昂贵皮鞋浸

水为例，就管理人因此承受的成本中，以一般皮鞋浸水为例所导致的不利益为必要费用，其余成本则划

入损失的范畴，对应的法效果为适当补偿。 
若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未取得预期效果，也即受益人的实际受益较少或并未从管理行为中受益，相应

被纳入必要费用的部分便会随之减少。如此安排的合理性在于，必要费用之意义在于其全额补偿，因此

凡划入必要费用者，必须确保不会给受益人造成额外负担，不然在管理人遭受重大人身损害时，受益人

所面临的不利益将过于巨大。归根结柢，不应简单将无因管理制度的规范意旨表述为鼓励行为人的互助

义举，就像社会不可能鼓励未成年人跳河救助溺水者一样，帮助他人也是一件需要门槛的事情。《民法

典》第 981 条规定，管理人管理他人事物时，应当采取有利于受益人的方法，且无正当理由不能中断。

该条所体现的法条价值观即为，无因管理不是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而是做了就需要做好。以受益人的

实际受益作为确认管理人必要费用上限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激励管理人量力而行，提醒管理人，如果

自己的管理行为很可能无法起到作用，那就应该审慎参与；另一方面，促使管理人根据受益人的实际受

益安排自身在管理事务中的投入，避免无效成本的浪费。 
此外需要阐发的一点，便是管理人的受益范围，并非必然清晰无误。当无因管理指向的客体是财产

是，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即为财产的价值。但是当无因管理的内容为救助他人，尤其是救助溺水之人或火

灾中的人时，被救者，也即受益人的受益范围便不是清晰无误的。这里不应理解为人命是无价的，不能

认为受益人应对管理人在必要成本上承担无限责任。恰当的理解是，应由法院在具体情形中对受益人的

具体受益进行裁量酌定，从而划定必要费用的上限。 

4.2. 损失之确认及其适当补偿 

管理人的成本，除去必要费用的部分，其余全部落入损失的范畴，由受益人进行适当补偿。这里的

成本，具体仅指管理人人身或财产上减损的部分，不包括因管理事物导致财产水平未增加的部分。有观

点认为，若管理事物属于管理人的职业范围，如医生救助昏迷的路人，则可肯认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7]。
也有观点认为为了鼓励互助、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应认可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实务界对报酬

请求权也基本上持否定态度[6]。笔者认为，这里似乎应区分场合，若无因管理发生于一般场景，则不应

认可管理人的报酬请求权，因为无因管理本身就是道德的范畴，其法效果落足于免除管理人的后顾之忧

已然足够，其他经济利益的分配，交由当事人自由调节便可。若无因管理发生于特定场合，如病人于医

院之中昏迷，医生加以救助，则似应肯定医生的报酬请求权，不然对受益人过于优厚，在受益人可以选

择场景的情况下，恐引发道德风险。 
由于管理人成本中的必要费用已然明确需要受益人全部补偿，意味着已经在不给受益人造成额外负

担的情况下尽可能免除了管理人的后顾之忧，因此该部分的损失补偿，完全可交由法官进行司法裁量，

由法官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判断。也即，这部分的适当补偿完全可以是灵活动态的。不过，相对而言，影

响法官裁量的主要因素应是管理人的成本大小，受益人与管理人的经济水平以及受益人的受益情况。例

如，在管理人穿着昂贵皮鞋勇救溺水者的案型中，皮鞋浸水所导致的巨额损失，除却必要费用部分的损

失适当补偿，笔者认为应主要参酌管理人与受益人的经济水平。若管理人的皮鞋本身便是租来的，经济

水平一般，相对而言受益人自然需要进行更高程度的补偿。若受益人本身家庭贫困，自然相对而言可以

降低补偿的份额。这里的判断，一定是具体的，综合的，立足于情感直觉的。甚至，如果溺水者家庭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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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始终不愿承担管理人的任何成本，法官考虑到本案的恶劣影响，显著拔高受益人的补偿标准亦无

不可。 

5. 结语 

无因管理中的必要费用与损失，以及损失中的适当补偿，相关问题必然是复杂且难以一概而论的。

关键原因是，无因管理所处理的问题具有过于强烈的道德属性。与侵权法、合同法相比，无因管理中管

理人与受益人的行为缺失明确边界，行为人的预期更不稳定，相应法效果自然更需慎重。也正是考虑到

此类案情的处理往往立足于情感直觉，笔者试图就受益人所必须承担的必要费用进行廓清，从而明确管

理人所能得到保障的部分，以此免去管理人从事无因管理的后顾之忧。 
涉及道德问题的法效果较为模糊，或者说保护力度不足，反映在无因管理制度，便是管理人唯有的

必要费用能够得到全部偿还。如此安排的根本原因是，人类交往是无数主体的自由意志交汇所形成的，

在合同法之约定与侵权法之过错外，仍然有大量的行为空间存留，因此具体如何行为难有定论。且补偿

之不充分，不必然意味着伤害了管理人。相反，管理人承担了重大成本后依然选择实施无因管理，反面

恰恰彰显了管理人本身的高尚。对高尚行为的倡导，最佳途径便是鼓励高尚，而非对另一方的惩罚。在

这个意义上，无因管理制度本身在鼓励互助义举上，的确可能是有所局限的，而且其局限具有必然性。

公法上的表彰、宣传等，可能是促进无因管理行为蓬勃发展的更佳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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